附件1：

浙江省卫生厅直属事业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浙江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保健为一体的省级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占地面积约6.6万平方米，医疗用房面积3万5千余平方米，核定床位500张，开设有30个临床专科，16个病区，6个临床诊疗中心，17个医技科室。医院以老年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肿瘤的防治和危重病急救医疗为龙头，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普外科、心外科、胸外科、肿瘤科、骨科、眼科、精神科等颇具特色。目前，医院拥有省医学重点学科2个：老年医学和危重病学；省中医重点专科3个：颈椎病推拿专科、骨质疏松症专科和中西医结合重症感染专科。

浙江省人民医院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之一，隶属于浙江省卫生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    医院分朝晖和望江山两个院区。占地面积18.6万平方米，医疗用房16.7万平方米，核定床位1560张，开放床位1700张，在职职工1700余人。目前医院拥有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五个省医学重点学科，八个院级重点学科。望江山院区是省级老干部医疗保健基地。浙江省急救指挥中心等八个省级机构挂设在该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是浙江省卫生厅直属事业的单位，创建于1963年，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四家肿瘤专科医院之一。浙江省唯一一家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医院是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附属医院，也是绍兴文理学院等6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医院。医院特色鲜明，技术和设备先进，尤其对乳腺癌、甲状腺癌、宫颈癌、鼻咽癌、胃癌、恶性淋巴瘤、肺癌、食管癌、卵巢癌、大肠癌、肝癌等治疗具有较高的水平。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是浙江省卫生厅直属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中西医结合三级甲等医院，是首批省、市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子女统筹定点医院，为省级干部保健基地、涉外医疗机构、国家药物临床研究机构和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医院，列入全国重点中医院及浙江省中医名院建设单位。医院有翠苑本部、天目山路和闲林三个院区，占地面积 560 亩。核定床位1100张，有28个病区和20张床位的ICU重症监护中心。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直属于浙江省卫生厅的卫生事业单位（纯公益类），承担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业务技术管理和指导工作。对外挂牌浙江省卫生检验监测中心、浙江省中毒控制中心和浙江省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中心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授牌的省级文明单位。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前占地面积约54亩，总建筑面积约45000m2，拥有国内领先的办公及实验用房设施，有优良的工作环境。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是我省最大的综合性医药卫生科研机构，设有病毒病、生物工程、寄生虫病、药物、卫生学、计划生育、保健食品、医学情报、实验动物、安全性评价研究等10个研究所(中心)，40余个研究室。建有世界卫生组织人类蠕虫病合作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合作研究中心的两个WHO研究合作中心，国家新药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实验动物重点实验室及浙江省医学生物工程疫苗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三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拥有病原分子生物学、药理学、药剂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四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也是浙江省惟一独立设置的医学类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由省卫生厅和省教育厅共建，以省卫生厅管理为主，培养医药卫生类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学校位于杭州滨江高教园区，占地217亩，校舍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在校生规模5000余人。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是省卫生厅直属的省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目前全省规模较大的皮肤病、性病防治专业机构，承担全省皮肤病、性病的防治、监测、教学和科研任务。集医疗，教学、保健、疗养为一体的医疗单位，距离杭州市中心40公里，省卫生厅直属皮肤病、性病防治专业机构。

浙江省血液中心是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置的直属浙江省卫生厅领导的公益性卫生事业单位。根据全省区域卫生规划和高效、合理、广覆盖地配置卫生资源的原则，2000年，浙江省血液中心与原杭州市中心血站成建制合并，组成新的浙江省血液中心。主要承担浙江省采供血工作的业务指导、质量管理、教育培训和输血医学科研任务，负责省会杭州市及市属各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及全省应急供血。
浙江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是浙江省卫生厅直属处级事业单位。受卫生厅委托，负责管理协调卫生厅所属24个医学卫生社团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承担全省执业医师考试考务工作；承担全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承担全省各医学学科学术团体的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相关医学刊物、科普宣传、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负责承办卫生厅交办的厅属社团学术会议学分评定、科技评级等工作；负责厅属卫生社团的筹建、组织、报批工作；反映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及建议；承办省卫生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浙江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是省卫生厅的直属单位，承担全省公共卫生、爱国卫生协调管理工作职能。组织开展全省公共卫生管理和爱国卫生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我省公共卫生和爱国卫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城乡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承担公共卫生协调管理、调查研究和信息交流工作；负责城乡爱国卫生管理，开展卫生创建、农村改水改厕、病媒生物防制和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管理工作。
浙江省医疗卫生国际合作发展中心是浙江省卫生厅下属的事业编制机构。主要从事全省医疗卫生领域民间对外交流与合作；承办涉外医疗卫生合作项目资金、人员、技术和管理系统的引进和交流； 开展国际医疗科技等方面学术交流，承办相关国际会议； 办医疗仪器设备产品及技术的展览和交流； 提供医疗卫生科技合作的咨询；组团出访；举办护士培训及办理护士出国有关手续；举办出国境人员的培训；承办省卫生厅交办的其他涉外事务等。
